
 

1 

 

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相關問答集 

類型 問 答 

適用

範圍 

1. 農 地 對 地 給 付

（先行版）之政

策目的及適用對

象為何？ 

1. 為維護國內有限農業生產環境資

源，彰顯農地具備維護生產與生

態環境的多功能價值及銜接未來

國土計畫法農業發展地區劃設，自

109 年起推動「農業環境基本給

付」，針對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

區、一般農業區的農牧用地，且

維持農糧作物生產使用者，核予

每期作每公頃 5,000元，全年給付

以兩個期作為上限，合計 1萬元，

期鼓勵落實農地農耕，與突顯政

府重視農地多元價值之多重政策

目的。 

2. 農業部因應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

區土地分類對於農業發展、農地

資源儲備等貢獻及土地使用管制

等，刻正規劃「農業堆疊式給

付」策略，其中「農地對地給

付」政策將朝維持農地儲備作

農、林、漁、畜生產使用之支持

性給付措施方向研議。因應相關

產業措施陸續規劃，115 年起，優

先於農糧產業面向實施「農地對

地給付（先行版）」，作為維持農

地投入農糧生產之給付措施，並

延續既有「農業環境基本給付」

作法，有助銜接其他產業面向整

體規劃。 

2. 都市計畫農業區

或非都市土地山

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核屬優良農地

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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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保育區、河

川區之農牧用地

或國家公園區土

地亦從事農業使

用，為何未納入

農 地 對 地 給 付

（先行版）適用

對象？ 

認為必須加以特別保護而劃定者；一

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則為特定農業區

以外主要供作農業使用之土地，基於

政府有限財源合理運用，爰擇定於前

揭區域優先推動試辦，未來並配合國

土計畫法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期程滾動

檢討調整。 

3. 承租國(公)有地

從事農作是否符

合農地對地給付

（先行版）適用

對象？ 

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適用範圍為

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

之農牧用地，與「農糧產業調整與轉

型計畫」轉(契)作及生產環境維護措

施針對國(公)有地之資格限制無涉，

爰農民承租之公有地（含台糖公司土

地），倘用地編定符合前揭規定，即

可申報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 

4. 申辦綠能設施之

土地可否申報農

地對地給付（先

行版）？ 

1. 查「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以下簡稱容許

辦法）所謂綠能設施類型如下： 

(1) 營農型綠能設施： 

A. 屋頂型綠能設施（第 28

條）：容許辦法附表所定各項

農業設施，除申請基準或條

件規定不得附屬設置外，得

於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

施，並採二階段申請，先申

請完成農業設施，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確

有農業經營事實後，始得於

該設施屋頂設置綠能設施。

其應依農業經營計畫內容確

實作農業使用，且綠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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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影響農業設施內之動植

物生長。 

B. 地面型綠能設施（第 29

條）：非附屬設置於農業設施

之綠能設施，於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國營事業所

定推動農業經營結合綠能之

專案計畫範圍內得申請設

置，須與農業經營使用相結

合，並符合其計畫措施。 

(2) 非營農型綠能設施（第 30

條）：符合特定區位及條件

者，如農業部公告之不利農業

經營農業用地、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公告之受污染農

地、經濟部陸上盜濫採土石坑

洞善後處理計畫列管有案之國

有農地，得設置免與農業經營

相結合之地面型綠能設施。 

2. 設置於農業設施之屋頂型綠能設

施，倘綠能設施未影響農業設施

內之動植物生長，則農業設施內

有種植農糧作物的部分，可申請

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至地面

型綠能設施及非營農型綠能設施

均屬不可耕面積，自不得申請農

地對地給付（先行版）。 

給付

條件 

1. 農 地 對 地 給 付

（先行版）之給

付條件為何？ 

1. 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之給付

條件如下： 

(1) 申辦農地屬非都市土地特定農

業區、一般農業區的農牧用

地，且維持農糧作物生產使



 

4 

 

用。 

(2) 農民需依「農糧產業調整與轉

型計畫」所訂申報期間向鄉鎮

執行小組（公所、農會）申報

種植作物，並經勘(抽)查符合

認定標準，始得領取；經勘

(抽)查有違反規定者，不予給

付。 

(3) 農地上不可耕之面積均予扣

除，不予納入給付範圍。 

(4) 申辦生產環境維護措施者，當

期作不予農地對地給付（先行

版）。 

(5) 林木（基期年土地申辦本計畫

短期經濟林除外）、庭園景觀

栽植或零星點綴栽植花木造

景，不予農地對地給付（先行

版）。 

2. 本署 109 年 1 月 7 日函釋「農糧

作物」之認定原則如下： 

(1) 屬本署「農業類農情報告調查

工作手冊」之作物碼對照表載

列之作物，原則均納入農地對

地給付（先行版）之適用範

圍；但如為庭園景觀栽植或零

星點綴花木造景，仍不予給

付。 

(2) 玉蘭花之栽培方式比照果樹或

矮化管理、種植面積具經濟規

模或有採摘販售事實者。 

(3) 未於作物碼對照表內單列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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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但歸屬表中標示「其

他」之短長期作物、苗圃、盆

花、球根類、種籽類者（如無

患子（採收籽實）、印加果屬

其他長期特用作物；嘉寶果屬

其他果樹；或茶花、桂花、茉

莉花等屬盆花、苗圃），需以

出售營利為目的，具經濟生產

事實，作物成活率佔種植面積

80％以上，且善盡田間雜草管

理及病蟲害防治，納入給付範

圍。 

(4) 作物代碼 501至 515之品項(屬

綠肥作物)或作物代碼 516(休

閒面積)、517(荒廢面積)、

518(耕地造林 )、 Y01(建築

物)、Y02(魚池)、Y03(其他)

等屬未種植或不可耕作面積，

均不予給付。 

2. 苗圃、竹林、竹

筍是否能申報農

地對地給付（先

行版）？ 

查竹筍及苗圃均為作物碼對照表單列

名稱之作物（竹筍之作物代碼為

403、苗圃之作物代碼為 941），屬農

地對地給付（先行版）之適用範圍，

申報土地經勘查具經濟生產及善盡田

間管理之事實，得核予給付；至竹林

屬木竹材，未符農糧作物認定原則，

非屬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之適用

範圍。 

3. 農民耕種自用蔬

菜或大宗蔬菜、

大蒜等易產銷失

衡作物或花卉，

1. 查自用蔬菜或大宗蔬菜、大蒜等

易產銷失衡作物或花卉均屬農糧

作物範疇，爰種植前述作物土地

如符合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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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領取農地對

地 給 付 （ 先 行

版）？另申報轉

（契）作措施田

區經勘查有申報

不符情形（如申

報食用玉米，經

勘查現地種植種

水稻）是否可領

取農地對地給付

（先行版）？ 

之給付條件，得核予給付。 

2. 申報「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

畫」轉（契）作措施者，倘經勘

查有申報不符或不合格情形者，

不核予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 

4. 百果園、檳榔園

間作香蕉或咖啡

能否申領農地對

地 給 付 （ 先 行

版）？ 

1. 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之給付

條件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的農牧用地，且維持

農糧作物生產使用，屬「農糧產

業調整與轉型計畫」獎勵措施之

一，爰申報種植轉（契）作作

物，其成活率或種植情形需符合

對應作業規範明定之標準。 

2. 至申報農地種植之作物非屬轉

(契)作作物品項者，以經濟生產

為前提，作物成活率佔種植面積

80％以上，並善盡田間雜草管理

及病蟲害防治。前項所謂經濟生

產認定基準得參照各農業試驗改

良場所栽培管理技術手冊或該作

物類臺灣良好農業規範所訂作業

標準。 

3. 果樹及咖啡等均非屬該計畫轉

（契）作作物品項，惟屬農糧作

物，基於農地對地給付（先行

版）落實農地農耕之政策精神，

本案間作作物種植情形倘經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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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前項經濟生產認定原則，得

核予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 

4. 考量嚼食檳榔有害國人健康，為

加強配合癌症防治政策及國土保

育，各部會亦強化檳榔生產管

制，農業部亦推動檳榔廢園轉

作；另荖藤（荖葉及荖花）常伴

檳榔佐食，屬衛生福利部未確認

安全性尚不得使用之原料，無法

直接食用，自 112 年起檳榔、荖

藤（荖葉及荖花）即未納入農業

環境基本給付實施範圍，爰亦不

核予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 

5. 盆栽型花卉、景

觀樹木、果樹及

花卉可否申領農

地對地給付（先

行版）？ 

農民於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的農

牧用地上種植果樹、花卉如符合經濟

生產，且有合理栽培管理、病蟲害防

治及雜草防除良好者，即可領取農地

對地給付（先行版）。至景觀樹木

（如落羽松）屬林木，非屬農地對地

給付（先行版）之適用範圍；盆栽花

卉如屬庭園景觀栽植者，亦非屬給付

範疇。 

6. 牧草及景觀作物

能否申請農地對

地 給 付 （ 先 行

版）？ 

1. 「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輔

導農地辦理生產環境維護措施包

含種植綠肥、景觀作物、翻耕、

蓄水等項，其中景觀作物種類包

含向日葵、小油菊、大波斯菊、

黃波斯菊、百日草、萬壽菊、青

葙等。申辦本計畫生產環境維護

措施之景觀作物者，不予農地對

地給付（先行版）。 

2. 牧草屬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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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稻田轉作作物，亦屬農糧作

物，爰種植之牧草倘經勘查符合

該計畫芻料作物轉契作補貼要點

得核予補貼者，得申領農地對地

給付（先行版）。 

7. 綠美化地能否納

入農地對地給付

（先行版）之適

用範圍？ 

綠美化地非屬農地對地給付（先行

版）之適用範疇，爰不予納入申領對

象。 

8. 取得有機驗證之

農地能否請領農

地對地給付（先

行版）？ 

1. 有機及友善環境補貼之標的為已

通過農糧作物有機驗證，及友善

環境耕作推廣團體所登錄之農民

實際耕作經營之土地，其政策目

的與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不

同。 

2. 農業部輔導各項農地農耕措施採

堆疊式補貼，爰取得有機驗證之

農地，倘用地編定屬特定農業區

或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亦可申

請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 

9. 農地造林能否申

辦農地對地給付

（先行版）？ 

農地參與平地造林政策或自行植樹

者，屬林木範疇，不核予農地對地給

付（先行版）。另考量短期經濟林係

「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之獎勵

稻田轉作作物，且主要為供應國內菇

蕈產業所需，爰基期年農地申報契作

種植短期經濟林者，於契作造林期間

經檢測合格者，得核予農地對地給付

（先行版）。 

勘查

認定 

1. 農 地 對 地 給 付

（先行版）現地

1. 為減輕基層行政作業負荷，爰農

地對地給付（先行版）勘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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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方式為何？

為免農民投機，

就建物、水池等

固定設施或雜木

林等不可耕面積

部分，是否有防

弊機制或航測資

料協助基層公所

預為因應？ 

參照「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

畫」自行復耕種植登記方式，由

農地所直轄市、縣市政府併同轉

（契）作、生產環境維護措施案

件，提供隨機抽選農地清冊，由

基層逐筆勘查種植情形。 

2. 有關農地上之不可耕部分，本署

將洽相關單位提供農地資源盤查

結果有關農地上有固定設施或不

可耕作部分之資料，供地方政府

或公所參考及辦理後續釐清作

業。另公所亦可就現行辦理「農

業類農情報告調查」、「敏感性作

物調查」、「農業天然災害救助現

地勘查」或「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案件」等各項現地勘查結果之資

料整合應用。 

3. 另 109年起，本署將針對重點地區

辦理委外查核作業，並就委外查

核疑義案件，交由地方政府、公

所辦理疑義釐清作業。 

2. 農 地 對 地 給 付

（先行版）勘查

作 業 採 隨 機 抽

選，未抽查到之

農地得否核予農

地對地給付（先

行版）？ 

1. 為減輕基層行政作業負荷，爰農

地對地給付（先行版）勘查作業

參照「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

畫」由農地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併同轉（契）作、生產環境

維護措施案件，提供隨機抽選農

地清冊，由基層逐筆勘查種植情

形。 

2. 抽查清冊之土地經勘查合格者併

入「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

獎勵金發放清冊併同撥付農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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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給付（先行版）金；勘查不格

者不予給付。至未列入抽查清冊

之土地，視為合格，得核予農地

對地給付（先行版），惟倘後續經

查明於申辦農地對地給付（先行

版）之當期作期間，確有不符規

定之情形者，仍應返還原領取之

給付金。 

3. 建議訂定農地對

地 給 付 （ 先 行

版）各項作物勘

查標準，俾利基

層公所依循。 

1. 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屬「農

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獎勵措

施之一，爰勘查標準比照該計畫

規定，以經濟生產為前提，作物

成活率佔種植面積 80％以上，並

善盡田間雜草管理及病蟲害防

治。 

2. 基層單位現地勘查認定標準依農

民申辦措施分別如下： 

(1) 種稻、轉（契）作措施：成活

率或種植情形需符合對應作業

規範明定之標準。 

(2) 自行復耕種植登記：農民種植

作物屬轉（契）作作物者，其

成活率或種植情形需符合對應

作業規範明定之標準（惟放寬

得間作作物）；種植作物非屬

轉(契)作作物品項者，以經濟

生產為前提，作物成活率佔種

植面積 80％以上，並善盡田間

雜草管理及病蟲害防治。前項

所謂經濟生產認定基準，得參

照各農業試驗改良場所栽培管

理技術手冊或該作物類臺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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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農業規範所訂作業標準。 

(3) 倘有特殊作物個案認定問題，

得由地方政府邀集公所或農

會、本署當地分署及農業部所

屬當地試驗改良場所會同勘查

認定。 

4. 農民申報田區種

植情形倘為四周

圍種植果樹，中

間種植轉(契)作

作物，按現行轉

(契)作規定，果

樹 非 屬 獎 勵 作

物，其種植面積

不得核予轉(契)

作獎勵金，惟該

作 物 屬 農 糧 作

物，得否核予農

地對地給付（先

行版）？ 

1. 農民於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的農牧用地上種植農

糧作物並有意申領農地對地給付

（先行版）者，需於「農糧產業

調整與轉型計畫」全國統一申報

時間至公所申報自行復耕種植登

記，至已申報種稻(繳售公糧、稻

作直接給付)或轉(契)作者，無需

再申報自行復耕種植登記。 

2. 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之勘查

標準比照本計畫規定，以經濟生

產為前提，作物成活率佔種植面積

80％以上，並善盡田間雜草管理

及病蟲害防治。另申報該計畫轉

(契)作措施者，倘經勘查有申報

不符或不合格者，不核予農地對

地給付（先行版）。 

3. 查果樹屬農糧作物，惟非屬本計

畫之轉(契)作獎勵作物，爰種植

果樹部分如欲領取農地對地給付

（先行版），需申報自行復耕種植

登記（果樹類），續經勘(抽)查具

經濟生產及善盡田間管理事實，

得核予給付。 

5. 農民申報農地對

地 給 付 （ 先 行

1. 查「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

查核作業規範規定，鄉鎮執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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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惟經勘查現

地未種植作物，

得否領取？ 

組（公所、農會）針對不符合規

定案件，應儘速通知申請人勘查

情形，除申報不符或違規情形已

無限期改善（可限期改善如：補

植、補辦理翻耕、田間管理或病

蟲害防治措施）可能者，應給予

適當改善時間，並於轉（契）

作、生產環境維護期結束前依改

善情形完成核定。 

2. 爰申辦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

之農地，現地勘查未種植作物，

後續倘經鄉鎮執行小組複查認定

確於期作結束前改善完妥者，得

核予給付。 

6. 果園之園內通道

如屬非硬性鋪面

之土路，申報農

地對地給付（先

行版）時，該土

路面積是否需列

為應扣除之不可

耕面積？ 

1. 按「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

查核作業規範規定，農地上夾雜

有建物、水(漁)池或道路用地、

水利設施等固定設施，屬不可耕

面積，應予扣除。 

2. 爰該園內通道如供農產運輸通行

使用，應列入扣除不可耕面積，

惟倘經基層公所依據現場勘查情

形認定，屬合理之作物栽植行間

距離，果園內果樹種植之單位面

積株數、栽培管理情形均符合農

業試驗改良場(所)建議方式者，

得認屬農業生產所需，則無需扣

除面積。 

7. 基期年農地申報

轉（契）作措施

田區經勘查種植

非獎勵作物，屬

1. 查「農糧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

查核 作 業規 範 規定 ， 申報 轉

（契）作措施，經勘查有申報不

符情形者，其違規部分，當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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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報 不 符 情 形

者，次年同期作

可以申報農地對

地 給 付 （ 先 行

版）嗎？ 

不核予轉（契）作獎勵金，並取

消次年同耕作期間申報轉（契）

作、生產環境維護措施及領取農

地對地給付（先行版）之資格。 

2. 前項申報不符之田區，次年同耕

作期間雖不得領取農地對地給付

（先行版），惟得辦理復耕保留登

記，據以認定復耕面積。 

8. 公所有協助漁業

署 辦 理 魚 塭 調

查，建議將魚塭

調查資料匯入糧

政系統寫入不可

耕面積，以免農

民誤報。另農地

上不可耕地面積

不核予農地對地

給付（先行版），

公所於受理農民

申報時，倘航照

圖顯示為森林，

是否可認定為不

可耕面積而直接

扣除？ 

1. 本署將洽相關單位提供農地資源

盤查結果有關農地上有固定設施

或不可耕作部分之資料，供地方

政府或公所參考及辦理後續釐清

作業。另公所亦可就現行辦理

「農業類農情報告調查」、「敏感

性作物調查」、「農業天然災害救

助現地勘查」或「農業設施容許

使用案件」等各項現地勘查結果

之資料整合應用。 

2. 為免後續爭議，倘相關圖資或土

地調查資料顯示農地上有不可耕

面積，建議仍應進行現況釐清確

認後，再核實扣除面積。 

9. 農地如曾有填土

或違規非農用之

情事，能否辦理

農地對地給付

（先行版）？ 

申領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之農地

需為可耕狀態，爰農地倘發生違規情

事，而無法供作農耕使用，自無法申

領該給付；惟後續該農地如確依區域

計畫法等相關規定確實恢復農業使

用，且經實地勘查農田確屬可耕狀

態，則可重提申請。 

系統 1. 有些可申辦農地 1. 本署已洽內政部地政司取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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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對地給付（先行

版）之土地，因

未具基期年資格

致 無 法 申 辦 轉

(契)作、生產環

境維護措施，糧

政系統亦沒有該

等土地資料，可

否於糧政系統建

置 該 等 土 地 資

料，俾利基層單

位受理申報？ 

編定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之土地資

料，並請糧政系統維運廠商新增

符合資格農地查詢之功能，可提

供基層單位依土地座落資料查詢

申報土地是否具申辦資格，亦提

供符合資格之土地清冊下載功

能，俾利紙本查詢所需。該功能

已置放於糧政跨區即時申辦服務

作業平台/農民土地管理系統/報

表列印/一般農特農土地查詢。 

2. 另為協助基層單位加速申報農戶

資料建檔作業，維運廠商亦於糧

政跨區即時申辦服務作業平台/農

民土地管理系統/農民基本資料處

理，完成符合農地對地給付（先

行版）土地快速建檔功能，可於

新增土地時，直接帶進取自地政

司之該筆土地資料，進行建檔，

建檔後也可進行申報作業。 

2. 糧政系統能否開

放公所異地查詢

農民申報土地是

否符合「農地對

地 給 付 （ 先 行

版）」用地資格？ 

本署已請糧政系統維運廠商新增符合

農地對地給付（先行版）農地查詢之

功能，可提供基層單位依土地座落資

料查詢申報土地是否具申辦資格，亦

提供符合資格之土地清冊下載功能，

俾利紙本查詢所需。該功能已置放於

糧政跨區即時申辦服務作業平台/農

民土地管理系統/報表列印/一般農特

農土地查詢。 

3. 農民申辦時大多

出具土地所有權

狀，惟權狀上並

1. 本署已請糧政系統維運廠商新增

符合資格農地查詢，可提供基層

單位依土地座落資料查詢申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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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記載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

公所受理時應如

何確認該筆土地

是否屬非都市土

地特定農業區及

一般農業區之農

牧用地？ 

地是否具申辦資格，亦提供符合

資格之土地清冊下載功能，俾利

紙本查詢所需。該功能已置放於

糧政跨區即時申辦服務作業平台/

農民土地管理系統/報表列印/一

般農特農土地查詢。 

2. 現行糧政系統內已建檔之農戶土

地資料，倘最近一次地政碰檔結

果為 Y者，該筆土地之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類別會自動覆寫更新，且

申報書上之耕地座落的使用分區

及類別欄位亦會自動呈現，如特

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會顯示「特

牧」，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會顯示

「農牧」，均可作為基層公所判斷

依據。 

3. 直轄市、縣(市)地政主管機關如

有提供轄內鄉鎮公所進行網路查

詢者，受理申報單位亦可透過查

詢或請申報農民檢附土地登記謄

本供作受理依據。 

4. 若糧政系統內現

有土地之使用分

區登載錯誤，可

否依據現行取得

自地政司及農田

水利會之相關土

地資料，請糧政

系統維運廠商自

動修正嗎？ 

目前糧政系統每年與地政資料碰檔 2

次，倘碰檔結果為 Y 者，將依碰檔時

最新的地政資料覆蓋更新；碰檔結果

非 Y 者，則不會自動修正，仍須由業

務承辦人員就該筆農戶資料或土地資

料檢視確認後，手動調整。 

5. 農 地 對 地 給 付

（先行版）發放

為簡化基層公所行政作業負荷，農地

對地給付（先行版）發放清冊，係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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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冊如何產生？ 同轉(契)作、生產環境維護措施給付

清冊合併撥付。 

 


